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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开展签订聘用合同工作的通知
校属各部门、单位：
为进一步完善岗位聘任制度，建立以岗位聘任为核心，以合同管理为基础的用人机制，根据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聘用合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聘用办法”），学校将开展全员聘用合同签订工作，现将“聘用办法”的有关说明及签订相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一、关于签订对象的说明
（一）学校事业编制的专业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、工勤技能人员需签订聘用合同。
（二）院士无需签订聘用合同。
（三）延聘人员、2015年12月31日前将退休人员，无需签订聘用合同。
（四）2013年12月以来已签订聘用合同的，此次无需重新签订聘用合同。
二、关于聘用合同期限的说明
（一）聘用期限的确定
1.校属各部门、单位根据受聘人员工作表现、考核结果，与受聘人员协商确定聘期，聘期一般为4年，最短不得少于2年（含2年）。
2.受聘岗位为五至七级的专业技术人员、职级为六级的职员，最长可签订8年的聘用合同；受聘岗位为四级及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，职级为五级及以上的职员，最长可签订12年的聘用合同。
3.2014年新进实行“2+4”聘期考核人员，入校时入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或取得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，可签订4年的聘用合同。
（二）聘用起止时间
1.2014年1月1日后新进人员，首次签订聘用合同起始时间为到学校报到的时间，终止时间为聘期截至年的12月31日。
2.参加学院（研究院、部）2014年专业技术岗位聘任人员，聘用合同起始时间为2014年1月1日，终止时间为聘期截至年的12月31日。
3.学校其他人员聘用合同起始时间为2015年1月1日，终止时间为聘期截至年的12月31日。
4.符合可以签订聘用合同至退休的，聘期截至法定退休之日止。
三、关于聘用合同的续签、变更、代签、解除和终止的说明
（一）聘用合同的签订、变更与续签的情况
1.全体受聘人员、新进人员，首次须签订聘用合同。
2.受聘人员因职务、职称、岗位、校内工作单位等发生变动，在变动发生次月，经本人申请、所在部门或单位同意、学校审核，学校与受聘人员可变更合同，签订《聘用合同变更书》。
3.聘期合同到期续签聘用合同，学校与受聘人员签订《聘用合同续签书》。
《聘用合同变更书》或《聘用合同续签书》一式两份，学校与受聘人员各持一份，均附入原聘用合同中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二）聘用合同的代签
聘用合同须由受聘人员亲自签订，因故确需代签的，须经本人书面委托，由受委托人代签，否则代签无效。委托书须粘贴在聘用合同书的最后一页。
（三）学校提出解除或终止 聘用合同的有关说明
1.对于聘用合同未到期解除或到期终止的，所在部门或单位须提前45天向学校提出书面翔实报告，说明解除或不续聘合同的理由。
2.学校审核同意后，与所在部门或单位共同填写《聘用合同解除或终止通知书》一式两份。
3.所在部门或单位领导（须两人以上，其中一人为主管人事工作的单位正职）与受聘人员谈话，送达《聘用合同解除或终止通知书》，通知其于合同解除或终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到人事处办理离校手续，同时须详细记录谈话过程及内容。《聘用合同解除或终止通知书》须在合同期满前30天送达。
四、关于聘期岗位职责书的说明
岗位聘任时，受聘人员与聘用部门或单位签订的《聘期岗位职责书》，作为附件附入聘用合同，是受聘人年度考核、聘期考核以及计酬、福利等待遇发放等项的依据，与聘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《聘期岗位职责书》中的聘任期限应短于或等于聘用合同的期限。
五、聘用合同签订工作时间安排
（一）5月8月，召开工作布置会。
（二）5月8-22日，校属各部门、单位做好宣传动员、政策解释等工作，与受聘人员协商确定合同期限，并将合同期限上报人事处。
（三）5月25-29日，人事处复审合同期限，并将复审结果反馈给校属各部门、单位，同时发放聘用合同文本。
（四）6月1-19日，校属各部门、单位组织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，并将《聘用合同签订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交人事处。聘用合同须按《聘用合同签订情况汇总表》名单顺序排序。
（五）6月26日前，学校审核并在甲方处签字盖章后，学校和受聘人员各留存 1 份聘用合同。
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聘用合同是学校与受聘人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有关规定，在公正、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有关双方权利与义务等方面的约定，是学校对受聘人员聘后管理及考核的依据，请各受聘人员严肃认真签订《聘用合同》。拒签或无故拖延者，经劝告无效的，视为拒聘，学校将根据相关规定处理。
（二）签订聘用合同是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，各单位需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。各单位的岗位聘任组织负责聘用合同签订工作，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与人事处联系。人事处将有关问题汇总后向校长办公会汇报，由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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